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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bookmark: OLE_LINK7]为全面提升城市形象，打造精品滨海旅游城市，推动滨海地区城市形象提质与空间品质跃升，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广东省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技术导则（试行）》、《汕尾市城市管理条例》和《汕尾市规划委员会章程》等有关要求，在借鉴其他城市规划和风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汕尾市区实际，综合划定滨海风貌重点管控区（以下简称管控区），围绕“规划编制、项目设计、提级审查、公众参与、监督管理”等重要环节，构建汕尾市区滨海风貌管控体系并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现就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适用情形
本通知适用于汕尾市市区管控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涉及滨海风貌的规划设计、建设、保护以及相关管理活动。
本通知所称滨海风貌是指滨海地区建构筑物及其周边环境在形态、结构、材质、色彩等方面的视觉特征和审美意向，是特定时间与地段关于海洋特色和地域文化整体形象风格的重要体现。
二、管控范围
为明确汕尾市区滨海风貌管控范畴与管控重点，实现对滨海地区空间形态与建筑风貌的精准引导，聚焦“重点岸段、重点平台、重点通道”等要素，将下列区域纳入管控区范围：
（一）重点岸段管控分区
充分衔接并严格落实海岸带和海洋空间规划、海岸建筑退缩线划定、海岸线分段分类精细化管控要求、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等海岸带相关专项管控要求。具体包括：
1.海岸线保护类型中的优化利用岸线向陆一侧100米范围内、限制开发岸线向陆一侧50米范围内；
2.汕尾市海岸建筑退缩线（初步方案）范围内，建设应以绿地与开敞空间为主，原则上禁止或限制开展分类建设活动。
（二）重点平台管控分区
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滨海开发建设需求，识别重点片区与重点平台，强化滨海空间的景观辨识度。具体包括：
1.以滨海都市风貌为主的环品清湖区域；
2.发展滨海旅游为主的金町湾旅游景区、遮浪旅游景区、长沙湾片区、小岛片区等区域；
3.以发展临海产业为主的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片区、汕尾新港片区、马宫渔港片区、捷胜渔港片区、遮浪渔港片区、施公寮岛片区等区域；
4.近岸集聚分布且建设需求较大的新村村、长沙村、田寮村等滨海村庄小镇。
（三）重点通道管控分区
综合汕尾市区山海资源本底与综合交通路网，强化海岸线第一层界面与景观视廊的引导，将平行于海岸线的第一条主干道向海一面建筑群体，以及垂直于海岸线的主干道两侧街区，整体纳入管控分区。具体包括：
1.城区香江大道、东城大道与品清湖岸线围合区域、红海湾大道与遮浪海岸线围合区域等区域；
2.垂直于海岸线的主要道路两侧100-300米范围，包括城区工业大道、成业路、迎宾大道，红海湾观潮路、水产路等道路两侧区域。
三、管理要求
（一）加强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管控传导
[bookmark: OLE_LINK2]1.自然资源部门统筹组织总建筑师团队全面开展中心城区管控区城市设计整合优化工作，结合海洋空间与海岸带开发利用保护、产业布局及城市景观塑造等要求，系统梳理沿海地区已编城市设计、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等内容，整合形成汕尾市滨海风貌重点管控区城市设计优化方案。
2.管控区在单独编制片区城市设计或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步编制时，应明确公共空间、建筑形态、建筑界面、环境景观、历史保护等城市设计相关管控内容，以条文和图则的形式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本内容，明确强制性与引导性要求。
3.已编控制性详细规划但未明确城市设计要求的，修编时可补充城市设计相关管控内容。管控区以外的一般地区可参考管控区执行。对已编控制性详细规划但未实施建设的区域，在不调整控规管控内容前提下，可补充编制滨海风貌城市设计，提交市自然资源部门审议，纳入规划设计条件。
4.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针对管控区项目制定地块规划条件或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时，将城市设计及有关建筑风貌管控内容纳入规划条件，或在选址意见的项目有关规划设计要点中一并明确。
（二）提升项目规划设计水平
1.加强实施《汕尾市区空间结构与景观风貌管控规划设计指引》相关要求，以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空间本底为基础，结合各管控区空间结构风貌特征，通过对街区模式、街道界面、建筑群高度、建筑群屋顶、建筑群色彩等要素进行深度管控，强化对管控区建设项目滨海风貌设计的指导约束，切实改善城市环境、提升滨海风貌品质。
2.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结合实际差异化制定村民住宅通用图集与地方乡村空间设计指南，补充乡村空间设计相关内容，促进形成具有汕尾滨海特色的乡村空间。相关管控要求刚性纳入重点管控区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作为土地出让、规划许可、方案审查及竣工验收的必要条件，实现管控内容向地块层面的精准传导与落实。
（三）健全方案审议与许可审查提级管理
1.方案审议提级管理，严控方案设计质量。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市规委会章程审议流程，并对管控区内新增的以及其他影响城市景观界面的重点项目方案审议实施提级管理。
（1）在严格执行规委会既有审查制度的基础上，管控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包含广告牌、雕塑、小型市政公用设施等建构筑物），以及涉及海岸建筑退缩线、生态保护红线、海岛核心生态区等敏感区域的开发建设项目，改变滨海第一界面空间形态或公共通道的项目，在开展项目选址、规划、设计等工作阶段的方案均需报市规委会审议。
（2）管控区内的建设项目相关设计方案未经市规委会审议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暂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在市规委会审议范围和管控区范围之外，其他特定类型项目对滨海风貌具有一定影响的建设项目，同样须提请市规委会审议，包括但不限于影响城市景观界面的建筑外立面设计方案，滨海公共空间、公园、步道等景观公建项目设计方案，超出政策规定工程高度的建设项目，涉及山海视廊、天际线轮廓、城市景观地标、观景点、夜景照明等核心风貌要素的调整方案等。
2.许可核发提级管理，强化建设项目刚性管控。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按职能不断完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技术审查和专项管理制度。
（1）管控区内农民建房、乡村产业及乡村公共等村庄建设项目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由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或者委托镇人民政府核发，提级至市自然资源局审批、核发。
（2）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核发管控区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应考虑国土空间规划、规划条件、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关于滨海风貌具体管控要求。经依法审查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凡涉及建筑风貌、立面造型或景观设计等要素的设计变更，须重新提交审查并依法开展变更程序。擅自变更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未按照批准内容施工的，应移交规划执法部门处理，严禁未经处理直接开展许可变更、图纸变更等程序。
（3）管控区内建设项目（含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核发，提级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核发，对未落实风貌管控要求的明确整改要求，并在项目竣工验收后报市住建局备案。在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中，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开展滨海风貌协调性审查，并形成审查意见。各相关职能部门在项目竣工验收时应当将城市设计、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城市景观风貌管理导则及各专项技术导则和技术标准的内容和控制要求落实情况作为重要的审查内容。
（四）完善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机制
1.管控区范围内建设项目在方案审批阶段，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主管部门应充分调动汕尾市总规划师、总建筑师团队以及规划设计联盟多重审查制度，统筹组织行业专家开展专家咨询会，对建设项目的滨海风貌相关设计方案进行审查。
2.对于社会关注度高的建设项目，其滨海风貌相关设计方案在方案审批前可主动征询公众意见，接受舆论监督，并对相关修改意见予以落实。
[bookmark: _Hlk223193840]（五）加强项目规划设计实施监管
1.以执法监管与技术赋能为支撑，保障全流程落地。成立市级综合执法部门，强化对管控区的执法监督，推进县（市、区）综合执法机构建设，明确执法主体责任，完成队伍组建与人员配备。落实属地管控职责，加强管控区范围内街区、节点层面的管控与监督，建立“清单式对接+动态监测”执法机制，形成规划、建设、管理闭环，促进整体风貌品质提升，坚决杜绝重点区域违规建设行为。
2.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文化广电旅游体育、消防救援、水务、气象、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相关主管部门应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责任，实时跟踪审批办理情况和项目推进最新情况，加大设计、实施、验收全过程监督力度，杜绝出现监管空白。
3.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相关主管部门应及时对滨海风貌相关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并根据评估情况，动态完善实施管理措施，并对规划成果进行动态维护。
四、保障措施
1.健全组织领导，完善工作组织的统一管理机制。各相关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汕尾市区滨海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强化组织保障，健全人员组织模式，统筹协调风貌管控重大问题。
2.建立协同实施的工作机制。由自然资源部门牵头，与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财政等相关主管部门各司其职协同管理，深化实施汕尾市规委会、总规划师、总建筑师与规划设计联盟多重审查制度，动态完善管理措施和规划成果。
3.广泛宣传引导。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普及滨海风貌相关知识，提高全社会的文化自信和建筑审美；引导建设单位增强文化素养，设计建造符合汕尾滨海风貌文化传承、功能优先、融合环境等要求的项目，及时有效对接相关政策制度，加强宣传解读，共同提高建设实施水平。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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